
輸配電業工程概要表格式  

輸配電業依據電業登記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成立給照所提「輸配電業工程概要表」，

應包括下列各項內容： 

      類別 
 
 
輸配 
電別 

輸配電線路 變電所及主變壓器 

電壓 
(kV) 

線路名稱、線
數及導體(線)

規格 

架空/地下 
長度(km) 

變電所別 
變電所
數(所) 

主變容量
(MVA) 

台數(台) 

輸 

電 

345   
超高壓變電所 

(E/S) 
   

161   

一次變電所 

(P/S) 
   

配電變電所 

(D/S) 
   

69   
二次變電所 

(S/S) 
   

配 

電 

22.8   

 11.4   

3.3   

  附註：填寫數字須一律用阿拉伯數字，金額款項一律用新臺幣元為單位 

  負責人署名蓋章         民國 年 月 日 


